附件：
兰州工业学院
党风廉政项目责任书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施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党风廉政责任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一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。 
二、充分体现项目实施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实施 “阳光工程”。
三、不索取和不接受各种名义和各种形式的利益，坚持秉公办事。
四、不泄漏任何与项目有关的保密信息。
五、严格执行财务制度，自觉维护学校利益。
六、自觉接受学校和广大教职工的监督，在本项目实施中如有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，由党风廉政责任人承担直接责任。

主办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纪委 监察处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党风廉政责任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此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党风廉政项目责任人一份，纪委监察处留存一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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